
关于进行 2023-2024 学年第二学期

期中教学检查的通知

各学院 ：

为加强教学质量监控和教学过程管理，促进教风、学风

建设，有力推进新一轮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迎评促建工作，根

据本学期教学工作安排，定于 5 月 7 日—5 月 17 日进行期中

教学检查工作。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内容

重点检查授课学生学习情况、教师教学情况及教学运行

管理工作的开展情况，核心是“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

改进”的落实情况。

具体内容如下：



（一）通过对教学大纲、教案、课件、课堂教学过程的

检查，掌握课程教学中学生学习参与情况、学生学习成效、

教学方法对课程目标的适应性、过程性评价的规范合理性及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

（二）检查学生上课出勤、听课与参与、作业完成等学

风情况。对存在学习纪律问题的学生及时教育、管理并预警。

（三）检查梳理教育实践（“三习”）与毕业论文（设

计）工作的规范性、对教学成效与质量要严格把关；

（四）检查教研室活动计划执行情况。

（五）检查学院领导、院级教学督导、系（教研室）主

任听课看课巡课任务完成情况，检查听课记录的完整性。整

理听课情况并及时反馈。

（六）检查实验课程教学情况；检查学分制、导师制执

行情况；检查双学位运行情况及开课情况。

（七）其他教育教学相关工作。

二、检查方式

（一）学院自查

1. 由分管教学的院长负责并组织实施。

2. 学院领导、教授委员会成员、学院督导及系（教研

室）主任深入课堂听课，检查教学工作运行，教风、学风建

设情况以及课程思政融入教学情况。



3. 召开教师、学生座谈会、发放问卷，听取教师对教

学、教学管理等方面的意见及建议，了解教学现状；听取学

生对教师及教学工作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做好记录，并形成

调查报告。

4. 检查同时做好反馈，重点是围绕“学生中心、产出

导向、持续改进”提供意见和建议。

5. 对于存在的典型问题，要持续关注并跟踪整改情况。

（二）学校巡查

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与教务处、学生工作部将不定时组

织巡查工作，校级教育教学督导将随机抽查教学工作。

本轮期中教学检查将与专业认证反馈整改工作、审核评

估预评估工作结合深入开展。

三、检查要求

（一）各学院面向全院师生宣传教学检查的要求与目

的，获得师生了解与支持，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

将教学检查常态化、正常化，建立并落实内部教学质量审核

机制。

（二）检查中，既要抓问题促整改，也要推优秀树典型，

将“推着走”与“领着走”相结合。

（三）检查后及时总结，内容包括检查方法及过程，总

体情况、问题与改进、优秀典型与亮点做法等。提倡文风简

洁，敢于面对问题。




